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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市场迅速壮大。去年，中国国内出游人

数达29.6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在湖南，2012

年，我省旅游突破3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2234 亿元。

巨大的市场下，我们也看到，导游与游客、旅行社之间的纠纷越

来越多，旅游市场秩序混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4月 25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并将于今年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4月 28日,省内部分专家、旅行

社、导游和律师接受记者采访，对《旅游法》进行解读。

旅行社:九个“不得”，防止侵害游客权利

旅游市场由于没有可供参照的硬性物价标准，一些旅行社为了招

徕游客，纷纷打出低价牌，零团费、负团费现象，由此出现。

“‘零负团费’在法理上是以低价招徕，通过诱骗、欺骗的方式

强迫消费者购物、强迫消费，这是近几年一些‘坏孩子’旅行社纷纷

采取的做法。”长沙国旅总经理马昕告诉记者，零负团费实际上是旅

行社、导游和商家共同做的一个局，旅行社通过低价的方式将游客组

织起来，卖给导游，再由导游带到商家所设立的机构，骗取游客的钱。

针对“零负团费”的问题，省旅游局法制处处长肖自裕表示，保

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是《旅游法》

最重要的宗旨。

“《旅游法》有针对性地对旅游、经营做了一系列的规定。”肖



自裕举例说，《旅游法》明确规定，旅行社经营有五个“不得”，集

中体现在第35条，如“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不得诱

骗旅游者，不得通过安排旅游者购物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

不正当的方式获得利益，不得指定具体的消费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

费旅游项目。”对导游和领队也明确“三不得”，包括不得私自承揽

导游和领队业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中止服务活动，不得向旅

游者索取小费等。同时还对其他经营者也提了一个“不得”。

肖自裕表示，这一系列的规定，清晰地明确了低价招徕、通过强

迫购物、不恰当的途径获取利益的经营行为属于非法。从各个环节明

确了旅游市场的规则和行为规范。

“现在不少旅行社已经形成了对于这种低价招徕、强迫购物消费

经营模式的依赖。《旅游法》有了明确规定后，今后的经营行为和经

营模式都要按照新的法律进行调整，旅游市场将面临一次大的洗牌。”

马昕说，《旅游法》的出台会对旅游市场起到大的推进和规范，使得

市场公开透明度越来越高，对游客来说是个大好事。

导游:明确合法收入，避免买团宰客

游客在购物点没购买多少物品，导游不让车开动，游客不满，双

方引发口角，最后导游宣布拒绝带团，还有导游因为游客不买东西，

直接在半路上甩团。

这样的纠纷已经“司空见惯”，潜藏在纠纷背后的，是处于旅游

行业利益链末端的导游承受着巨大压力，行内的一种“潜规则”是：

每接一个（购物）团，导游不但没有导游费，反而要先上交旅行社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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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导游从接到旅行团开始就要背上债务。”导游王露

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游客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一旦游客不

购物，不进自费景点，导游拿不到回扣，就意味着在这一趟导游服务

中，导游不仅没有劳务费，反而还要赔钱赚吆喝。在现实的经济压力

之下，强迫游客购物，进自费景点，更改行程甚至甩团等现象的发生

就不难理解了。

“目前导游的职业状况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旅行社自己聘请的正

式导游，享受旅行社正式员工的各项待遇；一种是导游自己挂靠在旅

行社，从事导游服务工作。”马昕告诉记者，像长沙国旅的导游都是

旅行社的正式职员，有稳定的收入，而挂靠的导游，就必须去钻旅游

团的空子，想办法自己赚取劳务费，买团、赌团的现象，一般都发生

在挂靠的导游身上。

王露告诉记者，目前我省导游多数是挂靠在旅行社，旅行社不会

给导游支付报酬。导游只能通过在旅行社买团的方式，利用自己个人

“忽悠”的能力谋取利益，因此导游看到游客就像狼看到羊一样，“叫

我如何不宰你？”

“《旅游法》首次明确了导游的劳动报酬。”湖南万和联合律师

事务所李健律师告诉记者，旅游法第38条规定，旅行社应当与其聘

用的导游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旅

行社临时聘用导游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应当全额向导游支付导游服

务费，旅行社安排导游为团队旅游提供服务的，不得要求导游垫付或



者向导游收取任何费用。

同时，旅游法第 60条还规定，对于代理包价旅游的，在安排导

游为旅游者提供服务时，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注明导游服务费用。

“这些规定，直接杜绝了以前的导游买团、赌团行为，从法律上

明确了导游的合法报酬。”李健说。

景区：多项规定防止景区乱收费

在以前的旅游市场中，景区经常因暂停某些游玩项目、提高收费，

景区、景点设施不到位等问题而备受游客诟病。肖自裕告诉记者，《旅

游法》颁布实施后，景区乱收费、乱涨价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妥善解

决。

记者在《旅游法》全文中看到，其中，适用所有景区的规定有这

样几条：

一是公布价格，规定在景区醒目的位置公示门票价格，另行收费

项目的价格及团体收费价格。

二是时间上规定景区提高票价应当提前6个月公布。

三是在服务内容上作出明确规定，景区内的核心游览项目因故暂

停向旅游者开放或停止提供服务的，应当公示，并相应地减少收费。

“第42条规定，景区开放应当具备必要的旅游配套服务和辅助

设施；必要的安全设施及制度，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条件；

有必要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等相关条件，并听取旅游主管

部门的意见。对景区进行规范，这是首次以法律条文的方式明确下

来。”肖自裕告诉记者，在《旅游法》第44条新增加一款：“将不同



景区的门票或同一景区内不同游览场所的门票合并出售的，合并后的

价格不得高于各单项门票价格之和，且旅游者有权选择购买其中的单

项票。”

《旅游法》专门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景区的门票及收费进行了特

殊规定。首先从定价机制上，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景区的门票和景

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其次，

从定价程序上，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景区门票及景区内的收费，拟

提高价格，应当举行听证会，征求旅游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在收费的渠道上，规定利用公共资源

建设的景区不得通过增加另行收费项目等方式变相涨价，另行收费项

目已收回投资成本的，应当相应降低价格或取消收费。

《旅游法》规定，公益性的城市公园、博物馆、纪念馆，除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和珍贵文物单位外，应当逐步地免费开放。


